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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一、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二、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三、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四、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五、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艾华集团 603989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艾燕 杨湘

电话 0737-6183891 0737-6183891

办公地址 益阳市桃花仑东路（紫竹路南侧） 益阳市桃花仑东路（紫竹路南侧）

电子信箱 aihua@aihuaglobal.com xiang.yang@aihuaglobal.com

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5,610,853,799.38 5,584,781,151.34 0.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588,181,523.10 3,583,886,617.53 0.1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924,771,923.62 1,560,551,908.48 23.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4,359,222.30 194,966,432.93 -46.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4,863,352.00 155,992,871.00 -45.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976,950.55 36,039,877.63 -313.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1 5.75 减少2.8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02 0.4864 -46.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864 -100

三、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9,700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湖南艾华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01 192,581,063 0 无 0

王安安 境内自然人 15.77 63,260,438 0 冻结 76,388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未知 2.60 10,423,958 0 无 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二组合 未知 1.50 6,000,037 0 无 0

漆玲玲 境内自然人 1.31 5,268,800 0 无 0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金1101组合 未知 1.19 4,789,626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1.02 4,110,212 0 无 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一组合 未知 0.80 3,194,475 0 无 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庚价值灵动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79 3,160,298 0 无 0

中国农业银行－大成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未知 0.53 2,117,805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前十名股东中，公司第一大股东湖南艾华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艾立华与王安

安为夫妻关系；漆玲玲为一致行动人。 2、在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公司未知其他

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四、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五、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六、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艾立华

2024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989� � � � � � �证券简称：艾华集团 公告编号：2024-041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 本次董事会全部议案均获通过，无反对、弃权票。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4年8月29日

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在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艾立华先生召集主持，本次会

议通知于2024年8月19日以专人递送、传真及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应参加会议董事7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7人。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董事对本次会议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 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决

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详见 2024�年 8�月 31�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本议案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043） 详见

2024�年 8�月 31�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本议案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989� � � � � � �证券简称：艾华集团 公告编号：2024-042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全体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 本次监事会全部议案均获通过，无反对、弃权票。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24年8月29日

在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赵新国先生召集主持，本

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8月19日以专人递送、传真及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监事。 应参加会议监事3

人，实际参加会议监事3人。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审议，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经审议，监事会同意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并对公司编制的

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发表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1．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的各项规

定，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 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所披露的信息能够真实反映公司2024年半年度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

3．未发现参与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 详见 2024年 8�月31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同日刊载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本议案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募集资金实际投向均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操作执行，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不存在

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043） 详见

2024年 8�月31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本议案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989� � � � � � � � �证券简称：艾华集团 公告编号：2024-043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

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要

求，现将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2024年度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7]2350号）核准，公司于2018年3月2日向社会公开发行6,91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

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00元/张，募集资金总额691,000,000.00元人民币，期限

为6年，扣除发行费用13,930,283.02元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677,069,716.98元，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8年3月8日全部到位，公司已按要求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

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8年3月12日对公司本次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天职业字[2018]8274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公司以前年度累计使用募集资金574,593,819.98元，其中：置换预先已投入引线式铝电解电容器

升级及扩产项目的自筹资金60,608,000.00元、 置换预先已投入牛角式铝电解电容器扩产项目的自筹

资金3,684,400.00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叠层片式固态铝电解电容器生产项目的自筹资金1,683,200.00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新疆中高压化成箔生产线扩产项目的自筹资金44,414,700.00元、引线式铝电解电

容器升级及扩产项目使用261,175,933.73元、牛角式铝电解电容器扩产项目使用94,590,057.49元、叠

层片式固态铝电解电容器生产项目使用5,218,638.64元、新疆中高压化成箔生产线扩产项目使用103,

218,890.12元。 募集资金专户累计取得理财及利息收入49,874,600.65元，累计支付银行手续费及账户

管理费25,975.07元，结余募集资金转入公司结算账户永久补充流动资金33,187,322.76元。

2024年1-6月， 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5,191,253.92元， 均为叠层片式固态铝电解电容器项目使

用；2024年1-6月，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取得利息收入267,283.96元，取得理财收益475,144.95元，支付银

行手续费及账户管理费1,335.06元。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累计实际使用募集资金579,785,073.90元，其中：置换预先已投入引线

式铝电解电容器升级及扩产项目的自筹资金60,608,000.00元、 置换预先已投入牛角式铝电解电容器

扩产项目的自筹资金3,684,400.00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叠层片式固态铝电解电容器生产项目的自筹资

金1,683,200.00元、置换预先已投入新疆中高压化成箔生产线扩产项目的自筹资金44,414,700.00元、

引线式铝电解电容器升级及扩产项目使用261,175,933.73元、 牛角式铝电解电容器扩产项目使用94,

590,057.49元、叠层片式固态铝电解电容器生产项目使用10,409,892.56元、新疆中高压化成箔生产线

扩产项目使用103,218,890.12元。 募集资金专户累计取得理财及利息收入50,617,029.56元，累计支付

银行手续费及账户管理费27,310.13元， 结余募集资金转入公司结算账户永久补充流动资金33,187,

322.76元。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24,687,039.75元，购买银行理财

产品余额为90,000,000.00元，合计余额为114,687,039.75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本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制定了《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项目实

施管理、投资项目的变更及使用情况的监督等进行了规定。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根据上海交易所及有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

连同保荐机构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27日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益阳分行营

业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融街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益阳市桃花仑支行、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城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益阳分行营业部签订了关于可转债募集资金的《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

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得到了切实履行。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止202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存款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型 存储余额 理财产品余额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益阳分行营

业部

18496001040006511 募集资金专户 已注销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融街支行 15000091464751 募集资金专户 已注销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益阳市桃花仑支

行

584671776193 募集资金专户 已注销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城支行 1912032029200190888 募集资金专户 24,687,039.75 90,000,0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益阳分行营业部 439899991010003066748 募集资金专户 已注销

合计 24,687,039.75 90,000,000.00

公司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 利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理财， 截至2024年6月30日

止，余额90,000,000.00元。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公司2024年度上半年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公司2024年度上半年无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情况说明

经2024年2月28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经2024年

3月21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募集

资金，在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正常实施进度的情况下，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0亿元的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月之

内有效。 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2024年度上半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也无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公司已按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

运作》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

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六、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分别存在募集资金运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分别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情况。

附件：1．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8月30日

附件1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止日期：2024年6月30日

编制单位：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677,069,716.9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191,253.9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79,785,

073.9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

目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4)＝(2)/

(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1. 引线式铝

电解电容器

升级及扩产

项目

否

306,000,

000.00

306,000,

000.00

306,000,

000.00

321,783,

933.73

15,783,

933.73

105.16

2021年3

月

53,921,

300.42

否 否

2. 牛角式铝

电解电容器

扩产项目

否

88,069,

716.98

88,069,

716.98

88,069,

716.98

98,274,

457.49

10,204,

740.51

111.59

2021年9

月

6,032,

256.42

否 否

3. 叠层片式

固态铝电解

电容器生产

项目

否

108,000,

000.00

108,000,

000.00

108,000,

000.00

5,191,

253.92

12,093,

092.56

-95,906,

907.44

11.20

2025年4

月

-573,

718.73

不适

用

否

4. 新疆中高

压化成箔生

产线扩产项

目

否

175,000,

000.00

175,000,

000.00

175,000,

000.00

147,633,

590.12

-27,366,

409.88

84.36

2021年3

月

89,305,

892.66

是 否

合计

677,069,

716.98

677,069,

716.98

677,069,

716.98

5,191,

253.92

579,785,

073.90

-97,284,

643.08

148,685,

730.76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叠层片式固态铝电解电容器生产项目：（1）因 2020�年以来受市场环境的影响，宏观经济环境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电脑以及数字货币所

需挖矿机市场需求发生波动。（2）因客户对新产品验证周期较长，尚未大量下单，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根据市场需求控制该项

目投资进度。 (3)公司于2023�年4月27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可转换公

司债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考虑到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叠层片式固态铝电解电容器生产项目”的实际实施进展情况，

基于审慎的原则，在募投项目实施方式、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前提下，公司对“叠层片式固态铝电解电容器生产项

目”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进行调整，延期至2025年4月。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项目可行性均未发生变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 利用自筹资金对募投项目已累计投入11,039.03万元， 其中： 引线式铝电解电容器升级及扩产项目6,

060.80万元，牛角式铝电解电容器扩产项目368.44万元，叠层片式固态铝电解电容器生产项目168.32万元，新疆中高压化成箔生产线扩产

项目4,441.47万元。 2018年3月27日，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11,039.03万元置换前期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天职业字[2018]

10284号专项鉴证报告，同意置换。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均决议通过本次置换，同时独立董事、保荐机构亦出具同意置换的意见。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

产品情况

经2024年2月28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经2024年3月21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在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正常实施进度的情况下，同意公司使用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1.00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月之内

有效。 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余额为90,000,000.00

元，募集资金专户累计取得理财及利息收入50,617,029.56元。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

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

及形成原因

引线式铝电解电容器升级及扩产项目、 牛角式铝电解电容器扩产项目和新疆中高压化成箔生产线扩产项目募集资金实际结余金额合计

33,187,322.76元，主要原因是公司严格控制募投项目成本，根据募投项目在具体建设过程中的实际情况，本着合理、有效及经济的原则

使用募集资金，在募投项目建设过程中，通过加强各项成本、费用控制，在保证募投项目品质及进度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开支；募集资金

存放期间产生了一定的利息收入，同时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取得了相应的理财收益。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

况

（1）公司已分别于2021年4月1日、2021年4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 2020�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引线

式铝电解电容器升级及扩产项目” 、“新疆中高压化成箔生产线扩产项目” 的结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在内的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引线式铝电解电容器升级及扩产项目” 、子公司新疆荣泽铝箔制造有限公司“新疆中高压化成箔生产线

扩产项目”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户募投项目结项后的实际结余募集资金金额33,186,053.23元，已于2021年度在前述董事会决议

后转入公司结算账户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牛角式铝电解电容器扩产项目”于2021年9月结项，项目结余募集资金1,269.53元，低于项目募集资金净额 5%，公司决定将结

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尚未支付的剩余合同尾款及质保金，公司承诺在该部分尾款或质保金满足付款条件时，将按照相关合同

约定进行支付。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该事项免于履行审议程序。 “牛角式铝电解电容器扩产

项目”实际结余募集资金金额1,269.53元，已于2021年度在前述董事会决议后转入公司结算账户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上述募集资金专户

均已完成注销手续，与上述账户对应的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注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

金额。

注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报告期内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亦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安阳钢铁 60056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郝猛 刘志辉

电话 0372-3120175 0372-3120175

办公地址 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梅元庄 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梅元庄

电子信箱 aygtdb312@126.com aygtdb312@126.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45,483,168,067.66 43,509,535,165.73 4.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651,111,605.64 5,900,488,387.70 -21.1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7,649,135,362.20 21,036,934,083.25 -16.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63,058,871.61 -826,383,074.99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293,330,992.03 -867,357,741.57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0,476,692.71 2,189,623,478.99 -108.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91 -11.70 减少12.2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40 -0.288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40 -0.288 不适用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86,838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66.78 1,918,308,486 质押 550,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0.32 9,201,829 未知

王志良 未知 0.28 8,000,000 未知

樊昌文 未知 0.24 6,871,900 未知

朱玉芬 未知 0.24 6,798,489 未知

徐开东 未知 0.23 6,715,900 未知

龚礼明 未知 0.21 5,890,000 未知

季法强 未知 0.19 5,400,000 未知

吴国森 未知 0.17 5,012,100 未知

田国英 未知 0.15 4,370,00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569� � � � � � � �证券简称：安阳钢铁 编号：2024一067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上半年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一行业信息披露》要求，公司

将2024年上半年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一、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024年1-6月 2023年1-6月

营业收入 17,649,135,362.20 21,036,934,083.25 -16.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63,058,871.61 -826,383,074.99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293,330,992.03 -867,357,741.57 不适用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651,111,605.64 5,900,488,387.70 -21.17

总资产 45,483,168,067.66 43,509,535,165.73 4.54

二、公司2024年1-6月主要品种产量、销量、销售价格情况

主要

产品

产量（万吨） 销量（万吨）

销售价格

（元/吨）

型材 13.06 13.71 3,447.46

板带材 321.17 317.93 3,679.55

其他 93.12 92.30 3,352.59

本公告经营数据未经审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并审慎使用。

特此公告。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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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河南安钢周口钢铁有限

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河南安钢周口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周口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 周口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金额为人民币1亿元的综

合授信业务，期限为1年，公司拟为周口公司的上述银行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时授权董事长签署公司上述交易所需要的合同及相关文件。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本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4年8月29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河南安钢

周口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控股子公司周口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金额

为人民币1亿元的综合授信业务，期限为1年，公司拟为周口公司的上述银行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同时授权董事长签署公司上述交易所需要的合同及相关文件。

本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河南安钢周口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二）注册资本：伍拾叁亿玖仟捌佰零捌万陆仟壹佰圆整

（三）法定代表人：罗大春

（四）成立日期：2018年7月26日

（五）营业期限：长期

（六）公司住所：周口市文昌大道东段招商大厦A座15楼

（七）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燃气经营；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钢、铁冶炼；钢压延加工；铁合金冶炼；石灰和石膏制造；炼焦；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

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金属结构制造；黑色金属铸造；锻件及

粉末冶金制品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模具制造；金属制品修理；热力生产和供应；污水处理及其再

生利用；雨水、微咸水及矿井水的收集处理及利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周口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

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4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750,743,781.92 11,447,890,642.82

资产净额 3,071,306,550.47 3,620,634,079.14

负债总额 6,679,437,231.45 7,827,256,563.68

项目

2023年度

（经审计）

2024年1-6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6,232,855,857.47 2,575,402,494.55

净利润 10,720,420.17 -117,331,294.47

周口公司股东及持股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1 河南省绿色钢铁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247,518.70 45.85%

2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 37.05%

3 周口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1,517.28 7.69%

4 周口市产业集聚区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0 5.56%

5 沈丘国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772.63 3.85%

合计 539,808.61 100.0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目前尚未签署相关担保协议，具体内容以实际签署的协议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事项有利于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持续优化融资结构。 被担保人为公司控

股子公司，公司拥有被担保方的控制权，担保风险可控，且其现有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事项，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513,463.12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为87.02%，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513,463.128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87.02%。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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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4年8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会议通知和材料已于2024年8月19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本次

会议由董事长程官江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河南安钢周口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安钢周口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周口公司）向中

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金额为人民币1亿元的综合授信业务，期限为1年，公司拟为周口

公司的上述银行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时授权董事长签署公司上述交易所需要的合同及相关文件。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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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4年8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会议通知和材料已于2024年8月19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监事5名，实际出席监事5名。本次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保红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河南安钢周口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为

控股子公司河南安钢周口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8）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监事会认为：

（一）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报告期内的经营情况，不存在重大隐瞒、遗漏和误

导性陈述。

（二）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河南安钢周口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周口公司）提供担保事项

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优化融资结构。 公司能够对周口公司经营进行有效的监督与管理，提供担

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对公司正常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 本次担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29日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

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侨城A 股票代码 00006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侯瑞芳 陈 兰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集团办公大楼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集团办公大楼

电话 0755-26909069 0755-26909069

电子信箱 000069IR@chinaoct.com 000069IR@chinaoct.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3,011,110,546.90 19,438,473,346.50 18.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56,175,272.34 -1,306,000,772.73 19.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180,297,551.70 -1,390,500,421.22 15.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32,427,806.48 90,855,545.17 -3,217.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10 -0.1625 13.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10 -0.1625 13.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5% -1.92% 下降0.03个 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53,121,493,902.23 371,029,272,061.97 -4.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0,809,462,040.45 61,952,976,675.56 -1.8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3,68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8.00% 3,858,085,442 1,138,152,352 不适用 0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利年

年

境内非国有法人 7.08% 569,366,124 0 不适用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5% 245,302,846 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25% 100,703,581 0 不适用 0

深圳华侨城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8% 78,743,684 0 不适用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

证全指房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61% 48,778,600 0 不适用 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其他 0.52% 42,140,000 0 不适用 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裕祥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2% 34,091,894 0 不适用 0

陈隆智 境内自然人 0.36% 28,886,000 0 不适用 0

许芝弟 境内自然人 0.31% 24,977,0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国有法人股东华侨城集团与深圳华侨城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

外，未知前十名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不适用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

(第一期)(品种二)

21侨城02 149343 2021年1月08日 2028年1月11日 50,000.00 3.89%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

(第二期)(品种二)

21侨城04 149354 2021年1月15日 2028年1月18日 50,000.00 3.89%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

(第三期)(品种二)

21侨城06 149439 2021年4月2日 2028年4月7日 150,000.00 3.95%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

24侨城01 133811 2024年3月28日 2027年3月28日 120,000.00 3.80%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76.09% 76.81%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06 1.28

三、重要事项

详见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六节“重要事项” ，详细描述了报告期内发生的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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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会秘书关山先生提交的辞职报告，关山先生因工作调动，

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辞职后将继续担任公司控股子公司欢乐谷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职务。 其辞职报告自

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关山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32,204股，其所持股份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管理。公司董事会对

关山先生在任职董事会秘书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于2024年8月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董事会一致同意聘任侯瑞芳女士

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附后），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侯瑞芳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

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1、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集团办公大楼

2、联系电话：0755-26909069

3、传真号码：0755-26600936

4、联系邮箱：000069IR@chinaoct.com

特此公告。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附件：简历

侯瑞芳，女，1981年6月生，河南南阳人，200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4年7月参加工作，硕士研究生学历。 历任康佳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集团办公室党委办公室主任、集团办公室总监助理，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群众工作部高级经理，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集团办公

室副总经理、党委办公室副主任、董事会办公室副总经理、董事会办公室总经理、数字化发展部总经理，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化

发展部总监。 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日，侯瑞芳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0069� � � � � � � � �证券简称：华侨城A� � � � � � � � �公告编号：2024-50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和文件于2024年8月19日（星期一）以书面或通讯方式

送达各位与会人员。 会议于2024年8月28日（星期三）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出席会议董事应到5人，实到5人。 会议由张振高董事长主持，

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并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请侯瑞芳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秘书，任

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具体情况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变更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二、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4年半年度报告》。

具体情况详见同日披露的《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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